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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716

证券简称：金贵银业 公告编号：

2019-086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所持股份新增轮候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系

统查询到公司控股股东曹永贵先生持有的公司股份存在新增被轮候冻结。 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增轮候冻结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轮候冻结数量

（股）

本次轮候冻结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

轮候冻结执行人名

称

轮候冻结

日期 (月)

委托日期

诉 讼 金 额

（万元）

曹永贵 是 314,470,479 100%

江西省南昌市中级

人民法院

36 2019-08-13 19,000

曹永贵 是 314,470,479 100%

江苏省常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36 2019-08-13 9,900

二、累计轮候冻结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轮候冻结数量

（股）

本次轮候冻结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

轮候冻结执行人名

称

轮候

冻结

日期

(月)

委托日期

诉讼金额 （万

元）

曹永贵 是 3,975,037 1.26%

深圳市福田区人民

法院

36 2018-10-08 3,650.57

曹永贵 是 314,470,479 100.00%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

法院

36 2018-11-01 3,110.71

曹永贵 是 314,470,479 100.00%

广州市番禺区人民

法

院

36 2018-12-03 4,375.00

曹永贵 是 314,470,479 100.00%

广州市番禺区人民

法院

36 2018-12-03 4,800.00

曹永贵 是 86,422,488 27.48%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

人民法院

36 2018-12-04 2,718.2

曹永贵 是 314,470,479 100.00%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

人民法院

36 2018-12-06 50,000.00

曹永贵 是 314,470,479 100.00%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

民法院

36 2019-02-01 11,155.40

曹永贵 是 314,470,479 100.00%

山东省烟台市中级

人民法院

36 2019-03-12

7,110.08

曹永贵 是 2,230,000 0.71%

成都市青羊区人民

法院

36 2019-04-02 1,780.00

曹永贵 是 314,470,479 100.00%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

法院

36 2019-05-09 849.00

曹永贵 是 314,470,479 100.00%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

人民法院

36 2019-06-25 5,857.90

曹永贵 是 314,470,479 100.00%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

民法院

36 2019-07-23 4,657.74

曹永贵 是 314,470,479 100.00%

四川省成都

市中级人民法

院

36 2019-07-25 8,938.02

曹永贵 是 3,800,000 1.21%

益阳市赫山区人民

法院

36 2019-08-01 2,472

曹永贵 是 3,648,649 1.16%

苏州工业园区人民

法

36 2019-08-02 4,536.81

曹永贵 是 314,470,479 100%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

法院

36 2019-08-07 1,028.03

曹永贵 是 314,470,479 100%

江西省南昌市中级

人民法院

36 2019-08-13 19,000

曹永贵 是 314,470,479 100%

江苏省常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36 2019-08-13 9,900

合计 ——— 4,188,192,401 1331.82% ——— ——— ——— 145,939.46

股份轮候冻结原因：上述曹永贵先生所持公司股份被轮候冻结系曹永贵先生的债务纠纷所致。

三、控股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曹永贵先生持有公司股份共计314,470,479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32.74%。 其中累计质押的股份为共计307,367,670股，占其持股总数的比例为97.74%，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为32.00%；累计被司法冻结股份共计314,470,479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100%，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为32.74%；累计被司法轮候冻结4,188,192,401股，超过其实际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

四、控股股东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此次股份冻结事宜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无直接影响，本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轮候冻结数据表。

特此公告。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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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民事裁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贵银业” 或“公司” ）于近日收到江苏省常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苏04财保53号】，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诉讼基本情况

（一）案由：国内保理融资业务纠纷（有追索权）

（二）当事人

申请人：常嘉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

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耀华路251号一幢一层1034室

实际经营地：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高新科技园3号楼B座501室。

法定代表人：都战平，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李琳娜，该公司员工。

委托代理人：葛志明，该公司员工。

被申请人：郴州市旺祥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地：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白露塘镇湖南东谷云商集团有限公司618室。

法定代表人：曹林清，该公司董事长。

被申请人：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地：湖南省郴州市白露塘镇福城大道1号（湖南省郴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内）。

法定代表人：曹永贵，该公司董事长。

被申请人：曹永贵

被申请人：许丽

（三）诉讼起因及民事裁定请求

诉讼起因：

1、2018年6月21日常嘉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甲方，以下简称：常嘉公司）与郴州市旺祥贸易

有限责任公司（乙方，以下简称：旺祥公司）、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丙方）签订了2018年常嘉

商业保理字003号的《国内保理业务合同》（有追索权）（以下简称：主合同），乙方将其对丙方的应收账

款转让给甲方，由甲方向乙方提供应收账款保理融资及相关的综合性金融保理业务，保理融资到期，由

丙方向甲方无条件支付该应收账款。 在发生本合同约定的回购情形时，甲方有权向乙方追索，要求乙方

回购相应应收账款，并归还保理融资。 保理融资金额为9900万元，保理期限为2018年6月22日-2019年6

月19日。

2、2018年6月21日，被申请人曹永贵及许丽向常嘉公司签署了《最高额担保书》，以二人个人的财产

对旺祥公司，以个人连带责任担保的方式，就旺祥公司在主合同项下的所有债务向常嘉公司提供担保。

3、保理融资到期，丙方未按期支付由乙方依法转让给甲方并由甲方享有的对丙方的应收账款权利

下的款项共9900万元。 根据约定，当甲方收到的丙方付款，不足以支付保理融资本金、利息、逾期违约金

及其他费用时，甲方有向丙方追索或主张票据的权利，同时不影响乙方对应收账款回购的义务，乙方对

保理融资承担最终清偿责任。 同时，当丙方无法清偿该应收账款时，担保人曹永贵、许丽应对乙方所承担

的应收账款回购义务及对保理融资承担的最终清偿责任，承担不可撤销的、无限连带担保责任。

民事诉讼请求：

申请人常嘉公司于2019年7月22日向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请求对被申请

人旺祥公司、金贵银业、曹永贵、许丽银行存款9900万元予以冻结或对应价值的财产予以查封、扣押。 担

保人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常州中心支公司进行了担保， 并向该院出具了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

保单保函，保险金额为9900万元。

二、法院裁定情况

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申请人常嘉公司在起诉前向本院申请财产保全，符合法律

规定，应予准许。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一百零二条、第一百零三条第一

款的规定，裁定如下：冻结被申请人旺祥公司、金贵银业、曹永贵、许丽银行存款9900万元或查封、扣押其

相应价值的财产。

本裁定立即开始执行。

如不服本裁定， 可以自收到裁定书之日起五日内向本院申请复议一次。 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

行。

申请人在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后三十日内不依法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 本院将依法解除保

全。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上述裁定系法院作出的诉前保全，公司暂时无法准确预计上述裁定对公司利润的影响。 公司将持续

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次公告前，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五、备查文件

《民事裁定书》

特此公告。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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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深圳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8月15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圳监管局（以下简称“深圳证监局” ）下发的《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19]164号和[2019]166号）

（以下简称“决定书” ），具体内容如下：

（一） 决定书[2019]164号

“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我局日常监管发现，你公司存在以下问题：

一、 截至2018年底你公司资金被你公司控股股东关联方北京首赫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子公司非

经营性占用逾2亿元、违规为北京首赫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逾11亿元，违反了《关于

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号）、《关于

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号）的有关规定，且你公司未及时履行相关审

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也未在2018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该等事项。

二、 你公司2018年年审机构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涉及对2.48亿元预付款项、0.72亿元

其他应收款（往来款）的可收回性、3.92亿元每克拉美（北京）钻石商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每克拉

美” ）股权转让款的可收回性等存疑事项。

三、 你公司在2018年10月31日披露的《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中，预计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下简称 “净利润” ） 为亏损4.66亿元至亏损3.95亿元； 在2019年2月28日披露

《2018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及业绩快报》，修正2018年净利润为亏损13.88亿元；2019年4月30日，你公司

披露了2018年年度报告，净利润再次修正为亏损16.15亿元。 你公司对业绩进行重大修正，主要原因为业

绩预告编制不审慎，未及时、充分考虑商誉及其他资产减值损失等明显事项影响。

你公司上述情形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40号）第二条、第二十五条、第

三十条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第三十

八条的相关规定，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40号）第五十九条的规定，我局决定

对你公司采取责令改正的行政监管措施，你公司应按照以下要求进行改正，并于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

日内向我局提交书面整改报告：

一、 你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应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进一步强化规范运作

意识，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忠实、勤勉地为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行使职权，切实维护公司资产的

安全和完整，保证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

二、 你公司董事会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公司违规对外担保等问题，制定

切实可行的解决措施，明确时间进度表。 公司董事会决议、清理进展等情况应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

务。

三、 你公司应积极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依据合同协议有关条款或采取采取包括诉讼在内的

一切必要法律手段对前述预付款项、其他应收账款及股权转让款及时清收、追偿，并明确时间进度表。

四、 你公司应夯实财务会计基础，提高会计核算水平，合理、谨慎、客观、准确地披露业绩预告，在实

际业绩与预计业绩存在较大差异时，应及时修正并客观披露修正原因。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的， 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复议与诉

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

（二） 决定书[2019]166号

“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我局关注到，2019年3月4日，你公司披露《发行股份吸收合并英雄互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暨关联交

易预案》，公司分别与汉桥机器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桥机器厂” )、王磊及天津迪诺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迪诺投资” )签署了《关于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转

让协议》” )。 3月1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重组问询。 3月28日，你公司披露了对重组问询的回复，称截至问

询函回复日，本次重组项目进展顺利。 4月2日,你公司披露称因各方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中的核心交

易条件未能满足及达成一致意见，迪诺投资决定单方终止《股份转让协议》，并向汉桥机器厂发出《终止

通知》。 经核查，我局发现你公司在推进发行股份吸收合并英雄互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过程中的相关信

息披露存在不及时、不准确问题:

一、 未及时披露《股份转让协议》的重大进展信息

根据《股份转让协议》有关条款规定，若在重组预案披露后的10个工作日内，你公司未终止与武汉

信用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小贷” )签订《委托贷款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的、为北京首

赫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首赫投资” )承担的担保责任，则迪诺投资有权单方面终止股权转让交

易。 2019年3月15日,你公司、首赫投资及相关方与武汉小贷签署《债务重组协议》约定，首赫投资将于

2019年4月15日前解除你公司上述担保义务。但该《债务重组协议》迪诺投资没有参与签署，你公司也未

能提供迪诺投资认可该重组协议的法律依据,不构成《股份转让协议》的补充协议。 你公司在预案披露

10个工作日内未解除相关担保义务的行为已构成违约，触发了《股份转让协议》终止条件的生效，重组

事项已可宣告终止。 但你公司未及时披露该重大变化，也未作相关风险提示，存在重大进展信息披露不

及时问题。

二、 3月28日你公司回复重组问询函的相关信息披露不准确

一是你公司称“经汉桥机器厂与迪诺投资协商一致” ，允许汉桥机器厂分期支付2亿元偿债保证金。

但你公司未能提供汉桥机器厂与迪诺投资就偿债保证金支付达成一致的依据； 且汉桥机器厂与迪诺投

资在3月30日至31日就支付进度等细节仍在反复沟通， 直至4月2日迪诺投资发出终止通知， 宣布终止

《股份转让协议》。该通知明确指出，“汉桥机器厂无支付能力足额支付2亿元的偿债保证金” 。以上反映

出汉桥机器厂与迪诺投资就偿债保证金支付仍存在分歧。 故你公司上述关于偿债保证金支付情况的信

息披露存在不准确问题。

二是如前所述,你公司在预案披露10个工作日内未解除相关担保义务的行为已触发了《股份转让

协议》终止条件的生效，但你公司仅简单称迪诺投资已知悉公司与有关方签订了《债务重组协议》的进

展,回避了客观事实情况。且自2018�年年底你公司违规对外担保风险爆发以来，我局已持续督促你公司

尽快解除违规担保，但你公司一直未取得任何进展，反而被查明的违规对外担保金额累计超过11亿元。

以上反映出你公司及首赫投资对担保的解除能力存在极大不确定性，你公司称首赫投资将在4月15日前

解除相关担保的说法也不准确。

你公司上述情形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40号)第二条,第三十二条的相

关规定,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我局决定对你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的

行政监管措施。 你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应加强对证券法律法规的学习，谨记和坚持敬畏市场、敬畏法

治、敬畏专业、敬畏投资者，推动大股东和公司全体董监高常怀敬畏之心，强化规范运作意识，确保信息

披露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杜绝此类问题再次发生。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的， 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

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复议与诉讼

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公司高度重视上述《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中提出的问题，将按要求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改正，按期

提交书面整改报告并对外披露。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将以本次整改为契机，加强对证券法律

法规的学习，强化规范运作意识，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加强信息披露管理，切实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

特此公告。

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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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放弃控股子公司股权优先受让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事件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州点钢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点钢” ）系厦门信达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上海点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点钢” ）共同

出资成立，注册资本2,000万元，其中公司持有51%股权，上海点钢持有49%股权。

近日，上海点钢拟转让其所持有广州点钢49%股权予福建腾卓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福建腾卓” ）。 公司结合实际经营情况及未来发展战略等因素综合考虑，放弃本次

广州点钢49%股权的优先受让权。

本次放弃优先受让权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未构成关联交易或《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广州点钢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广州点钢资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9CD2593

住所：广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创大道2707号2204房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6年04年07日

法定代表人：姜峰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煤炭及制品批发；非金属矿及制品批发；金属及金属矿批发；建材、装饰材料

批发；钢材批发；金属制品批发；贸易代理；商品寄卖；货物进出口；商品批发贸易等。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占51%股权，上海点钢占49%股权。广州点钢为公司合并报表范

围内的控股子公司。

广州点钢最近三年的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17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16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2,198.02 2,400.84 6,299.72

所有者权益 2,162.32 2,120.19 2,066.84

主要财务指标 2018年度（经审计） 2017年度（经审计） 2016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43,130.26 109,329.12 9,477.80

净利润 42.13 53.35 66.84

三、受让方及受让情况简介

1、受让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福建腾卓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0268507321X4

住所：福州市鼓楼区温泉支路39号温泉宾馆8号楼2楼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2009年02年27日

法定代表人：林传祯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对工业、农业、建筑业、能源业、交通业、环保业、旅游业、房地产业、商务服务

业的投资等。

主要股东及各自持股比例：林传祯占75%股权，林腾占25%股权。

福建腾卓与本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福建腾卓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受让情况简介

上海点钢以广州点钢截至2019年6月30日的所有者权益为参考依据，在扣除相应利润

分配后，以989.42万元价格转让予福建滕卓，以现金支付。 公司放弃广州点钢49%股权优先

受让权，涉及的金额为989.42万元。

四、放弃优先受让权的情况说明和对公司的影响

广州点钢系公司钢材供应链业务的区域平台。其新股东福建腾卓及其实际控制人的核

心业务系对钢铁轧炼企业的投资以及钢材经销等，未来可为广州点钢提供更为广阔的渠道

资源。本次放弃优先受让权，有利于促进公司供应链业务发展，符合公司整体规划和长远利

益。

本次股权转让以广州点钢截至2019年6月30日的所有者权益为定价参考，扣除相应利

润分配金额后确定转让价格，定价方法合理公允。

公司放弃优先受让权未改变公司对广州点钢的持股比例及合并报表范围，不会影响公

司在广州点钢的股东权益，未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况。

特此公告。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六日

成都唐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成都唐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

行公告》，本次股票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9

年8月15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10栋3楼主持了成都唐

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抽

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

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四”位数： 6985

末“五”位数： 20733��70733

末“六”位数： 026702��226702��426702��626702��826702��136118��386118��636118��886118

末“七”位数： 8700898��0700898��2700898��4700898��6700898

末“八”位数： 53850429��73850429��93850429��13850429��33850429��84702652��34702652

末“九”位数： 018013235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成都唐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

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

码共有23,00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成都唐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A

股股票。

发行人：成都唐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8月16日

西王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三期）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根据公司于2018年8月29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西王集团有限

公司申请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并经公司于2018年9月

28日召开的2018年第9次临时股东会表决通过， 以及获得的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西王集团有限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

批复》（“证监许可[2019]634号” ），西王集团有限公司获准公开发行不超过

20亿元的公司债券，分期发行。

西王集团有限公司2019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三期）已于2019年8月

15日成功发行，共募集资金人民币5亿元，票面利率为8%，起息日为2019年8

月15日。

特此公告。

发行人：西王集团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8月16日

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Ａ

股）发行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

５

，

０４９

，

８６１

，

１００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

请已获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９

﹞

１３８１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商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民生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合称“联席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中国广核”，股票代码为“

００３８１６

”。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

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

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承销

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２．４９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５

，

０４９

，

８６１

，

１００

股。

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全部汇至保荐机构（联席主承

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２

，

５２４

，

９３０

，

０００

股，约占发

行总数量的

５０％

。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７６７

，

４５２

，

１００

股，约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０％

；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７５７

，

４７９

，

０００

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３０％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无锁

定期部分最终发行股票数量为

２０４

，

７２４

，

０７４

股， 网下有锁定期部分最终发行股

票数量为

４７７

，

６８９

，

５２６

股，网上发行最终发行股票数量为

１

，

８４２

，

５１７

，

５００

股。回拨

后网上发行最终发行股票数量与网下无锁定期部分最终发行股票数量的比例

约为

９０％

：

１０％

。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１４

日（

Ｔ＋２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联席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

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

，

８３９

，

２８０

，

６８１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４

，

５７９

，

８０８

，

８９５．６９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３

，

２３６

，

８１９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８

，

０５９

，

６７９．３１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６７３

，

５８２

，

３１７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１

，

６７７

，

２１９

，

９６９．３３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８

，

８３１

，

２８３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２１

，

９８９

，

８９４．６７

放弃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网下投资者 配售对象

初步获配股

数（股）

获配金额（元）

放弃认购股

数（股）

１

深圳大禾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深圳大禾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

大禾投资

－

掘金

６

号私募投资基金

５０６

，

７１４ １

，

２６１

，

７１７．８６ ５０６

，

７１４

２

深圳大禾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深圳大禾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

禾腾共享

１

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５０６

，

７１４ １

，

２６１

，

７１７．８６ ５０６

，

７１４

３

阿拉山口永安股权投资

有限合伙企业

阿拉山口永安股权投资

有限合伙企业

５０６

，

７１４ １

，

２６１

，

７１７．８６ ５０６

，

７１４

４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信证券睿元

２１５

号定

向资产管理计划

２５３

，

３５７ ６３０

，

８５８．９３ ２５３

，

３５７

５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信证券睿元

２２７

号定

向资产管理计划

２５３

，

３５７ ６３０

，

８５８．９３ ２５３

，

３５７

６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信证券睿元

２３１

号定

向资产管理计划

２５３

，

３５７ ６３０

，

８５８．９３ ２５３

，

３５７

７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信证券睿元

２４８

号定

向资产管理计划

２５３

，

３５７ ６３０

，

８５８．９３ ２５３

，

３５７

８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信证券睿元

２５６

号定

向资产管理计划

２５３

，

３５７ ６３０

，

８５８．９３ ２５３

，

３５７

９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信证券睿元

２６３

号定

向资产管理计划

２５３

，

３５７ ６３０

，

８５８．９３ ２５３

，

３５７

１０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信证券睿元

２７９

号定

向资产管理计划

２５３

，

３５７ ６３０

，

８５８．９３ ２５３

，

３５７

１１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信证券睿元

２８２

号定

向资产管理计划

２５３

，

３５７ ６３０

，

８５８．９３ ２５３

，

３５７

１２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信证券睿元

２９５

号定

向资产管理计划

２５３

，

３５７ ６３０

，

８５８．９３ ２５３

，

３５７

１３

薛宏伟 薛宏伟

４１９

，

２４４ １

，

０４３

，

９１７．５６ ４１９

，

２４４

１４

吴志泽 吴志泽

４１９

，

２４４ １

，

０４３

，

９１７．５６ ４１９

，

２４４

１５

吴新生 吴新生

４１９

，

２４４ １

，

０４３

，

９１７．５６ ４１９

，

２４４

１６

吴海宙 吴海宙

４１９

，

２４４ １

，

０４３

，

９１７．５６ ４１９

，

２４４

１７

孙宝忠 孙宝忠

４１９

，

２４４ １

，

０４３

，

９１７．５６ ４１９

，

２４４

１８

区国辉 区国辉

４１９

，

２４４ １

，

０４３

，

９１７．５６ ４１９

，

２４４

１９

秦本军 秦本军

４１９

，

２４４ １

，

０４３

，

９１７．５６ ４１９

，

２４４

２０

刘长杰 刘长杰

４１９

，

２４４ １

，

０４３

，

９１７．５６ ４１９

，

２４４

２１

刘芳 刘芳

４１９

，

２４４ １

，

０４３

，

９１７．５６ ４１９

，

２４４

２２

柯宗庆 柯宗庆

４１９

，

２４４ １

，

０４３

，

９１７．５６ ４１９

，

２４４

２３

傅多 傅多

４１９

，

２４４ １

，

０４３

，

９１７．５６ ４１９

，

２４４

２４

陈一青 陈一青

４１９

，

２４４ １

，

０４３

，

９１７．５６ ４１９

，

２４４

合计

８

，

８３１

，

２８３ ２１

，

９８９

，

８９４．６７ ８

，

８３１

，

２８３

二、承销团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承销团包销，承销团包销股份的

数量为

１２

，

０６８

，

１０２

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０．４８％

，

包销金额为

３０

，

０４９

，

５７３．９８

元。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１６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战略投

资者及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后一起划给发行

人， 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

包销股份登记至承销团指定证券账户。

三、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咨询电话：

０１０－６５３５３０５２

咨询邮箱：

ＥＣＭ＿ＩＰＯ＠ｃｉｃｃ．ｃｏｍ．ｃｎ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１６

日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日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青岛日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４６６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９

］

１４３４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

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

证一定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承销商”）协商

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２

，

４６６

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５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６０．８３％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９６６

万股，占本次

发行总量的

３９．１７％

。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５．７０

元

／

股。

发行人于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１５

日（

Ｔ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

初始发行“日辰股份”

Ａ

股

９６６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报价剔除规则、申购和缴款、

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的规定，并于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１９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

务：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青岛日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

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于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１９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青岛日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

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１９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

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

２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

７０％

时，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

排进行信息披露。

３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

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

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但未足额

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

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购

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２

，

１００

，

５１９

户，有效申购

股数为

７１

，

０６７

，

１５９

，

０００

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０．０１３５９２７８％

，配号总数为

７１

，

０６７

，

１５９

个，起始号码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截止号码为

１００

，

０７１

，

０６７

，

１５８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青岛日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的

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７

，

３５６．８５

倍，高于

１５０

倍，发行人和主

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５０．８３％

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

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４６．６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

量为

２

，

２１９．４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９０％

。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为

０．０３１２２９６１％

。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１６

日（

Ｔ＋１

日）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

７７８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

于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１９

日（

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青岛日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１６

日


